
记者 11 月 11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 近日，2025 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
巡查正式启动， 由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
员单位负责同志带队的 22 个中央安全
生产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 31 个省、自治
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
2025 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开展考核巡查，
11 月底完成。 截至 11 月 10 日，已有 10
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山西、
黑龙江、辽宁、江苏、江西、海南、重庆、云

南、甘肃、新疆开展工作。
此次考核巡查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安全生产考核巡查
办法》以来，首次组织开展的年度安全生
产考核巡查。 考核巡查聚焦党委和政府、
有关部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情况， 以及
重点工作成效， 采取座谈问询、 明查暗
访、调阅重点资料、约谈会商、个别谈话、
专家指导服务等方式开展工作， 同步核
查前期掌握的问题隐患线索， 抽查前三

季度明查暗访反馈的问题隐患整改落实
和系统治理情况。 通过严格开展年度考
核巡查，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持续加强和改进
安全生产工作，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发生， 推动全国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 考核巡查过程中，将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 注重提高考核巡查质效和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并重，把“多通报、多发

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贯穿
全过程。

12 月份， 各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
组还将对 40 个国务院安委会成员单位
开展现场考核巡查， 针对在地方发现的
问题不足，溯源到相关成员单位，从顶层
设计推动解决问题。

据人民网

教育部提出，要规范涉校涉师督
查检查评比考核清单管理，各地各校
不得随意设置创建示范、“一票否决”
和签订责任状等事项， 严禁以调研、
评估、指导、监测等名义变相开展督
查检查考核，不得以发文开会、留痕
资料、台账记录作为评价学校及教师
的依据。

省级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
总量一般控制在 10 项以内， 未列入
名单事项原则上不得入校，每所学校
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不超过 6 次。
严禁强制要求师生参与和教育教学
无关的活动，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
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等非教育
教学任务。 严禁以打卡留痕、填报总

结等方式验收活动，不得将参与情况
与教师考核评优挂钩。

教育部要求，严格中小学教师借
调借用管理。 上级机关、单位原则上
不得借调中小学教师，不得以工作专
班、跟班学习、交流锻炼等名义变相
借调。 确因工作需要的，借调时间一
般不超过 6 个月，特殊情况需要延期
的， 延长时间一般不超过 6 个月，并
应当提前征得派出学校和本人同意。

严格规范管理中小学校承担社
会考试和教师监考任务，每校每年承
担社会考试次数不超过 5 次。 除依法
依规组织的必要培训外，原则上不得
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各类
培训时间安排应避开教学高峰期。

课后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及完
成国家规定课程和学校教学计划之
后，结束时间应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
做好衔接，严禁随意扩大范围。 各地
各校应保障教师课后服务合理待遇，
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
制”， 不得将课后服务情况与教师职
称评定、评优评先等硬性挂钩，维护
教师合法权益。

教育部完善全国教师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 推进教师队伍数字化治
理。 应用程序不得设置打卡签到、积
分排名、 统计在线时长等强制性功
能，非必要不得强制要求教师上传工
作照片、视频和轨迹等。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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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出台 8项措施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8条措施
■ 建立严格涉校涉师发文审核机制
■ 规范涉校涉师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清单管理
■ 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
■ 严格中小学教师借调借用管理
■ 精简数据填报与应用程序使用
■ 健全教师课后服务保障机制
■ 完善教师减负监测核查机制
■ 强化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中
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
知》。 通知提出 8 条措施，其中明确严禁强
制要求师生参与和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
法定节假日、周末、寒暑假等无学生在校期
间，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

本报讯（记者 张斌） 11 月 7 日，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回眸‘十四五’ 阔
步新征程” 主题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情况。 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科技
局、市商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有关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十四五”以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
论述，发挥特色优势，加快推进资源型城
市转型发展。 2021 年至 2024 年，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4.8%， 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稳居省内前四； 三次产业结构由

“十三五” 末的 10.1：47.4：42.5 优化为
11.2：41.4：47.4， 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 7%， 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1%，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明显，高质量发
展支撑坚实有力。

制造业加速蝶变。 传统产业跃升焕
新，我市推动 846 家工业企业实施“三大

改造”项目 1506 个，对 308 家企业开展
538 项对标提升工作，改造后企业生产效
率平均提高 42%， 平均降低成本 26%以
上。新兴产业蓬勃聚势，构建“基础研究 +
技术攻关 + 成果转化 + 科技金融 + 人才
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全市各类创新
平台总数达到 835 个， 全社会研发投入
强度 2.99%，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四
有” 覆盖率达 81.59%。 未来产业抢滩布
局，加快构建矿物材料—高纯石英—石英
制品及光伏、 半导体产品的完整产业链
条， 以创新技术推动关键金属“吃干榨
净”， 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340
万千瓦，源网荷储一体化绿色能源基地初
具规模。 2021 年至 2024 年，全市规上工
业企业数量由 397 家增长至 724 家，工
业投资年均增长 9%，规上工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 7%，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 12%；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
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达到

11.2%和 47.7%。
服务业提档升级。 我市持续推进

“3+3+X”结构优化提升工程，浩吉、陇海
铁路互联互通，栾卢高速等国省干线建成
通车， 进口铜精矿属地查检业务落地，自
贸联动创新区获批，大交通网络格局和区
域物流枢纽已见雏形。 深度推进两业融
合，全面推进电子商务、中介咨询、科技研
发、 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全市
4A 级旅游景区达到 19 家，“黄河三门
峡·美丽天鹅城”城市品牌和“圣地仰韶·
花开中国”文化品牌愈加闪亮。 2021 年至
2024 年， 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1% ； 占 GDP 比重由 42.4%提升至
47.4%，年均增加 1.2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在库四上企业达 1332 家， 四年净增 499
家。

农业稳步增效。我市坚持以工业化理
念和产业链思维谋划乡村产业发展，加快
建设高端化、规模化、品牌化现代农业优

势产业集群，推动一产“接二连三”，三产
有效融合。2024 年粮食总产量突破 15 亿
斤大关，始终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担当。 大
力发展果、菌、药等特色产业，苹果年产量
21 亿公斤左右， 面积和产量位居全省第
1；食用菌栽培规模全省第 4，其中香菇栽
培规模全省第 2； 中药材人工种植面积
101 万亩， 连翘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2024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 180.97 亿
元，沿黄乡村振兴廊道初步构建起“五园
八线路九基地” 产业布局，87.5%的沿黄
村庄形成“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格局。

“我市将一体提升传统产业、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发展能级，加快构建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实体经济为支撑、先进制造
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依托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新篇章贡献三门峡力量。 ” 市发改
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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